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管理若干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规范管理，完善工作机制，全面履行职责，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国家、省、市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三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政府举办的从事公共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其开展正常业务所需经费和编制内的人员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四条按照行政区划，原则上只设置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辖区内疾病预防控制职能。

第五条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制订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设规划、行业规范和标准。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区域卫生规划要求，负责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设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受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

第七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非传染性疾病等预防与控制；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害疫情应急处置；

（三）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开展疾病监测，收集、报告、分析和评价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等公共卫生信息；

（四）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开展食源性、职业性、放射性、环境性等疾病的监测评价和流行病学调查，开展公众健康和营养状况监测与评价，提出干预策略与措施；

（五）疾病病原生物检测、鉴定和物理、化学因子的检测、评价；

（六）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对公众进行健康指导和不良健康行为干预；

（七）疾病预防控制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等。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职责分工依照《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执行。

第八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规范使用国家统一标识。赴现场工作时应统一规范着装。

第二章内设机构

第九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根据职责，结合职能分工和业务工作设置业务机构与综合管理机构。业务机构不得低于总数的70%，综合管理机构要从严控制，不得高于总数的30%。

第十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设机构根据机构规格，原则上按照以下规范名称设置：

省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包括：传染病综合防控，艾滋病预防控制，结核病预防控制，免疫规划，地方病预防控制，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营养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健康危害因素监测评价，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管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病原微生物与生物检验，理化检验，毒理检验与评价，业务管理，信息与网络管理等业务机构和行政办公，党务，人力资源，科研培训，计划财务，监察，总务等综合管理机构。原则上称所（科）、处、室。

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包括：传染病综合防控，艾滋病预防控制，结核病预防控制，免疫规划，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营养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健康危害因素监测评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病原微生物与生物检验，理化检验，业务管理，信息与网络管理等业务机构和行政办公，人力资源，财务，总务等综合管理机构。原则上称科、室、所。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包括：传染病综合防控（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艾滋病与结核病等重大疾病防控，免疫规划，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食源性疾病预防控制，健康危害因素监测评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卫生检验（理化检验、病原微生物与生物检验），综合业务管理等业务机构和行政办公，总务等综合管理机构。原则上称科、室。

第十一条各地在规范设置机构名称的基础上，可结合当地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实际需要，适当增减或者合并、调整机构名称。辖区内根据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需要设有专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可不再设相应业务机构。

第三章岗位设置与人员管理

第十二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岗位分为管理、专业技术和工勤技能岗位类别，并执行相应类别的岗位等级规定。岗位应当具有明确的名称、职责任务、工作标准和任职条件。

第十三条应当按照核定的编制设置岗位，保证专业技术岗位占主体，原则上不低于单位岗位总量的80%，其中，专业技术高级岗比例为：省级以上不低于35%、市级不低于25%、县级不低于15%，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专业技术高级岗比例可适当提高。专业技术中级岗比例不低于40%。

第十四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行岗位管理和全员聘用制度。按需设岗，按岗聘用，以岗定薪，科学考核，合同管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人一般应当具备医疗卫生专业教育背景或者具有五年以上的医疗卫生从业经历。专业技术岗位不得聘用非专业技术人员，新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所需岗位相关专业全日制大学本科或以上专业学历。

第十五条边远、贫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部分岗位学历要求可适当放宽。

第十六条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培养机制，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执业人员规范化培训。实施全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其中新录用的工作人员必须安排上岗培训和相关业务岗位轮岗实习，培训合格持证上岗；卫生防病专业技术人员在一个聘用期内在基层现场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3个月；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应当取得不低于25个学分。

第十七条建立健全以工作绩效为重点的岗位责任考核和激励制度，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第十八条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发放卫生防疫津贴。对工作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传染源，在污染和危险等环境下工作以及参加应急处置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发放劳动保护和个人防护用品等。

第四章业务与组织管理

第十九条健全疾病预防控制质量管理体系，规范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实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绩效考核。

第二十条完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信息系统建设，加强信息收集、数据管理，确保数据信息安全，推动信息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监测预警和分析评估报告能力。

第二十一条加强实验室建设，健全质量控制体系，严格执行检验标准和操作规程，保障实验室安全。市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建设生物安全实验室，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至少建有1个生物安全二级以上实验室。

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每年应当接受实验室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安全防护和操作技能等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二十二条健全应急技术预案体系和工作制度，做好物资、技术储备和演练，提高疫情和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能力。

第二十三条实施对辖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业务指导、培训、技术支持与考核。健全与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沟通协作机制，推进医防结合。

第二十四条坚持用科技知识和创新理念指导科技管理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应用研究，加强科技交流合作，推广引进新技术、新方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支撑引领作用，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事业科学发展。

第二十五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精神文明、职业道德和疾控文化建设，弘扬无私奉献的疾控精神，营造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

第二十六条对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五章资产与物资管理

第二十七条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管理制度，形成权属清晰、配置科学、使用合理、处置规范、运行高效、监督严格的资产管理模式。

第二十八条工作用房、仪器设备及装备应当按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配置，定期维护、及时更新，保证正常使用，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二十九条固定资产管理应当有专门部门或人员负责，提高仪器设备及装备配置的科学性和利用率。

第三十条低值易耗品按照定量配置的原则严格控制。材料、药品和生物制品应当计划采购、使用，防止积压、浪费。

第三十一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危险物品、易制毒品、剧毒物品、菌毒种等的采购、保管、使用、移动、运输、销毁，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本规定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